
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 

 

 

 

 

学院研究生科下达研究生教

学任务（每年夏、冬学期） 

 

 

 

学位点制定开课计划：确定

主讲教师和教学进度 

1、学院开设课程，确定每周上课

时间和上课地点 
2、学科开设课程，确定首次上课

时间和地点 
3、根据需要，向教务处借用教室

 

 

研究生科统筹安排上课时

间、地点 

 

 

 

 

研究生在学期初，按个人学

习计划选课 

将开课信息登入研究生管理

系统；并在医学院网上通知 

 

 

 课程考核：考试或考核 

课程教学 1、考核时间一般为考试周 
2、课程组确定考核形式 
3、需统一考试的课程，由研究生

科安排时间、地点及监考人员 
4、试卷统一印刷  

 

 

主讲教师网上登入成绩，打

印成绩单，签字后上交 

1、考卷由课程组保留 2 年备查 
2、成绩录入有误时，由主讲教师

提交书面申请，附考卷原件，交

研究生科审核，报研究生院修改。

 研究生科核对成绩并导入正

式库  

2）. 注意事项： 

    1）研究生培养处和各学院研究生科分别承担研究生公共课和专业课的课程安排。学校

每学年集中两次安排研究生课程，分别在每学年夏学期、冬学期结束前一月内，每次均安排

下两个学期（秋冬学期或春夏学期）的研究生课程。 

    2）研究生课程的主讲教师一般应由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的人员担任。 

    3）研究生学习的所有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专业学位课和

必须进行考试；选修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 

4）任课教师应在课程考试结束后的两周内完成试卷的评分工作，并在网上完成登

分。 



    5）学校成立研究生教育督导组，不定期检查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 



3）. 研究生网上选课指南（登录管理系统后进入“我的网上选课”） 

 

 

 

 
 


